%%%?%ﬁ%%&?ﬁi
114# B B B4 F 5135
B (7

fart) 2K
Jg (o
FiEA) \?’%%WK,—T—% '}%{fﬂf‘ls;fﬁ\vﬁ £ N 3

ik rNm@m A F g
p 4 (o

ok

f?‘f’fg'{) —??ﬁ#ﬁﬂf‘sjf‘sf}«}g g N D
BRI AFR

ZiZk I G

piEA) W?ﬁ EFERFRFG AT
2 RN TE A FRp g

g A (T

FiEL) £ AT LR AP
HERI A e

to 3t 4 (0

) (AP ERERGT AP

NI A R P
e A (7

3 EDNENEEN E Y SN S R



FEL
pgt 4 (o
1)

N
S
1=

>~

P— _N_
joas)
% e
~ >~
N~ 7\

~vm

EEL R
gt x (o
181

i R A
2k
i)

# R AT A
gt 4 (0
1)

P
T
2

>~

—\
jpas)

% M
>~
—~
1

~vm
>~
~

R LA
g4 (T
i)

pLL)

pi|

peu]

P
N

)

|

e



% TR I A
oA (3

F A ) Y IRG 1 e A

oA A Y RE

oA

A ESEEF - FTAFELGF AP

BRI A S AR

AR A (T

FiEL) T T AR

TEA @ﬂiﬂ’ﬁ‘ﬁfﬁﬁ“)ﬁ" DIE B EE o FIRA %‘;F 75 BER A

FEDELFERRG ) AP AT
a 2

PBARAERR LT ©

2R d FIRAp I
2

- REBRPIBLLFIRAELS > GirA BT CRE LT
& H B E e~ ,alrufg & R (kE ) %ﬁjﬂe%iﬁﬁ%owsﬁ;?é
BB AR A H AR 28 BRI IO
SRS ER VA TR p 2 R Rk R E
BHCRAFER Y LW RIRBEA T AT ISR
A EP SR GRA2HELF > 7 2 e x A
RS TRl BRI SR S S L
APPSR AFEA 2MELE > 3 B 3 E N R
BAZSAFHRILLE - ZEF - FZHFRHFTEMBL
A > S ZHEB 2N FRA Z s o S8 AR KT
Ry migpp i E R R B OH SR
oS R T D2 R B A T
Firkpe 2 2 RRAPFAFITCRLFEF Y 2 L &
YRR AE R P RE R R RAERIAL 2



3

SHEF - R W A2 SRS RAFT 0N
FFERFZER o AR A BT A ]
A

P Sre

B - AN A S P o RREFRS R &
RFCRP  BRAREERESI R F3 e L 20N
Mo RAPA A2 KR TF EFE o N R A S o rRiREmp
TEAR e & AR RLEF MFHATEEISL
Aol B F G ARFIIE G H 13365 134T A MG P 2 R o

A%
HiFfea B AR GFEREFZ P TMTIE P Ioh P Fars
= £ ‘

t@

R IR 1305 5 145 £ L g
RSN EP S LG R 2HELAT A 0 BT AT
L

B -

(— )%"LA THEIEAR ER RGP 2 HIF v Iﬂ"jﬁﬂ%‘?ﬁwﬁ"%i

= om ﬂ\l‘va?” EﬂllSﬁl“ 17p I1112 R FTF %80
gos T 'lir"')ﬁ L ARR o RS AP 2RI T fﬁ"_,% » T 1E
A2 FEMBEMAT AR T A RRA > B KA BAT
0 (T ) 475, 3894 Fe FHE A f6 0 A 113E 127 31 P
1B RPRFFFFH1IP UFERASGIRATLE
_zt_
i

k03 Mrll2& 2§ & /F—é’-f%SO‘Eﬁ 113# R @ ]G 7 FF
198 F 2~ piei 2 P EFETH o & awa%‘ﬁ”’ *~
F;o}f@;ﬂ: i E A “ﬁ? R A 2 l;\ % E AR &%

L 7

.lﬂi.’l%vt’}’g_\‘gig Fl’}'g’{ ’ ‘L“J""\lpj}’k 7:[—\‘?.‘)1’:%”1 ﬁ, FI Z‘\'/
EAE %W&W B R N A FP R SR g

@nh, _q%g;



\I_/
~T
&y
J?Q»
>~

1.

e 'F‘Z“K@—* P EA
a8 g

b4
EO RIS LA B AT R T B AR B R

Sy
I
hrs
<
fo‘
\_
%\r\{t
(H}
Eﬁ@
.
=
(ﬂ
Yot
o3}
'n'_\\
ETIRS
)t
C
/ﬂ}
ﬁg N
&
>~
=i
£

‘qr

= S N =

iﬁ» H”(%%%i

i\
ot

% :::% Ao
‘M
*ﬂ’ﬂ\
.2\'«-‘7

A Ly
S
(GV]
©
ﬁ
T #
-l
«_4_
C“M

SR N s t B L
)

4ﬁ3&M4%ﬁ“§:%ii°§#%ﬁi%$i%ﬁ
’ﬁ"*f%l@lﬂh’u‘ é}g{%E’TIKIPjZ‘A‘K/fZ@é\%
ﬁ%%ﬁibNWLNOJFﬂ@ﬁ%E§W$Mﬂ§A
| ~2 TG B2 o Bk Makij ¥ i "ﬁ’; 52")%@@&45313
ERLFTEELF AR @i%%ﬁ*ﬁﬁhﬁkﬂ%i

ERBPAD AERRAFE LN > FE A H R B
BAGER Y L HGE ARACA IR R A BT Y 5 BT
KRR REE G LA RRES G SR

23@’v@A%@#%wﬂi%%?i&?’umi{@
PR EFFRENSIBEDERATILET AFE

EARA1I3E 1 1T S P TR g H > Gart p B

‘/'}EL—;E# 2.&:1»\,1_,F ﬁFF'&i”ﬁ#’-ﬂﬁD'%A/@lﬁzﬁAm’uﬁ
FALA S FREBANI01IERLAR UF 2 S F A4
BE 2 SR E A I 2160~ ~ 290~ ~ 109#57 28
PAET B2 wz300~ ~ B &£97 1p 3 442,000~ ~ 110
E£81 200 AT AH L ~E2 000~ ~ & P3RS

b

)

-]



Vs

X

<X

2,000~ > 12 2 His » bk 2038 34126, 800~ > 14+ £ 34133, 55
0~ % & }*;}7*;}%%2»4 WAFRII3ET? 17P Mk 2 E Rk

B f AR T r R A MEANY B R
fald? & m108& w%ﬂiﬁbwlﬁﬁx%@?ﬁ%
g - IIOJEE T ERFIATFREMHAATERAEP i ¢
P3P LIEAT 9 Sl a4 ¢ 2 Fk
PrE ST s o At 5002007 B
4 R AT ,g;-&f;a;uﬁ,%ﬁfwm“ji
FixA LFBAEZ LR oM FAAAAKDE G A w1 (T2
FhAaRh oo MARIDES WA ST F 2B RTF A4
WHEYPFE S FEFRARRI4EZY 14p AR PE
PRas RIGEANFEDRE 2250548 150
FE o AR AR g%-;—g—%"-ﬁ:z& P2F e TR RAADLF
FEHr s Fhetmatr H RAE2.133,000~ 0 & EE 5T
1,500~ (23,8007~x9*? +24, 000~x12* +25, 250-+x3 *? +13
35%%4H5W£)’ﬁﬁﬁwﬁkﬁﬁgﬁﬁféﬁﬁ
TR = 475,389~ » A% A e 1 236, lllmo@‘ =
T F AR A 2 A FRAEE MO A3 A %\;P i T QER T }f‘@
AETEIcE L LR AER R B G ARG R
Bk 5133w B TR ? A FFd o g
T_o

£

)

'ﬂm&

Fhert s ARFERAREP TR BT A GG
FEFHFRENFIBEDEATLL R AFES RA
SEAAFEADHPALT  RFBEP 0 AR S Far
AREF AR T EFARAAET L F R I 0 Ao
FFoe gy 7 F gL zaqia:133u,« TR 2L
Fid FiE X epeod d e A pgEps o Far @8 Ry 7
Jﬁz 7;1 52"}%‘32/'% & 14108 22> %"F ERER N Ty oot a4
F]E o
SR K ARG R 13BET R A e v o
£ . R® 114 & A4 3 7 p

"
St
mi



SRE o SRR E Y SN &1
2 F AR
&I ATRPR R A TER
¥t AP T ARE BT EE10P poe Mdk D d R 0 TBURRT
e 1,500z g .
v H Y 3] 114 = 4 3 7 2
tt
E=a
- f%zfzw BEFHEEEFERA LT 2R
W ﬂ & zZ~ 1205 5] % 141 0%
LA ﬂ%i133u£7 W2y R A2 3 TR B
| GESTAEE W A < TR %%’ﬁfﬁ%ﬁ“ﬁ%ﬁ%‘ﬁﬁé—,ﬂ)@i&
feipp > @EG AP TALT
= > "rfz\ (#Tf“ﬂﬂ‘ » AT e T )\)
FEA | AFEIE BREE: 6| CFEAARDAESGNIEZ & iE b
X A fe £(133FR 2| % 141 iF K
# #ip CX i
#g (D-C)
e A7 B2, 642, 170~ (26. 6432% |126, 659~ | 189, 566~|62, 907~
L7
% :]*x 71,690,418~ |17.0459% (81,034~ |121, 281~ |40, 247~
ERF
% (962,011~ [9.7008% (46,116~ |69,021~ |22,905%
7
& A 37296, 765~ |2. 9925% 14,226 ~|21, 292~ |7, 066~
47
W (643,436~ |6.4883% (30,845~ |46, 164~ |15,320=
P *
a7




s P 517,453~ |5.2179% |24,805~ (37,125~ (12,320~
E¥ A

1L 7 (384,919~ [3.88156% |18,452~ (27,617~ |9, 165~

¥ i3

% (153,765~ |1.5505% |7,371~ |11,032~ 3,661~

EX AN

% - (362,961~ [3.6600% (17,399 26,041~ |8, 642~

EX ~

oo %1291, 527~ (2.9397%  |13,975~ (20,916~ |6, 941~

K=

5 (111,213~ |1.1215% |5,331~ |7,979~ 2, 648 ~

EX NG

+ A #301,519~ (3.0405% |14,454~ (21,633~ |7,179=~

=

~ < H|1, 280, 083~ [12.9081% |61, 364~ |91, 841~ (30,478~
=R A

I

¥ #7185, 567~ 0.8628% 4,102~ 6,139~ 2,037~

¥ 1%

"

TE R % (2,642~ 0.0266% |128~ 190~ 63~

- F A

L

+ A6 (190,421~ [1.9202% |9,128=~ [13,662~ |4,534~

B3 9,916, 870~ 475, 389~ |711, 500 236,111 =

] FEEE o R bl B ARIIBE R PR G T

113#10% 28p 4 2 R 5 &5 o

+195L% 2

FN\A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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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13號
聲請人(即   
債務人)     黃居鳯  






相對人(即   
債權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東亮  
相對人(即   
債權人)     安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俞宇琦  
相對人(即   
債權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相對人(即   
債權人)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進淵  
相對人(即   
債權人)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紀睿明  
相對人(即   
債權人)     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施建安  
相對人(即   
債權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相對人(即   
債權人)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相對人(即   
債權人)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月琴  
相對人(即   
債權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明興  
相對人(即   
債權人)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芬蘭  
相對人(即   
債權人)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凌忠嫄  
相對人(即   
債權人)     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宋耀明  
相對人(即   
債權人)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代  表  人  白麗真  
相對人(即   
債權人)     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仲沼  
相對人(即   
債權人)     黃瑞德  
當事人間因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事件，債務人聲請清算，經開始清算並終止清算程序後，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黃居鳯不免責。
程序費用由債務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又債務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於七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本條例規定受免責。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捏造債務或承認不真實之債務。聲請清算前二年內，因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所支出之總額逾該期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半數，或所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於清算聲請前一年內，已有清算之原因，而隱瞞其事實，使他人與之為交易致生損害。明知已有清算原因之事實，非基於本人之義務，而以特別利於債權人中之一人或數人為目的，提供擔保或消滅債務。隱匿、毀棄、偽造或變造帳簿或其他會計文件之全部或一部，致其財產之狀況不真確。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3條、134條分別有明文規定。是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如查明債務人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3條及134條各款所定之情形者，除債務人能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免責外，應為不免責之裁定。
二、經查：
　㈠聲請人即債務人黃居鳯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聲請清算事件，前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月17日以112年度消債清字第80號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嗣經本院司法事務官執行清算，於債務人之清算財團財產可分配時，作成分配表，將清算財團新臺幣（下同）475,389分配予債權人後，於113年12月31日以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9號裁定清算程序終結並確定在案，有本院112年度消債清字第80號、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9號民事裁定、分配表及相關卷證可憑。依前揭規定，本院應依職權裁定是否免除債務人之債務，經本院詢問無擔保無優先權之普通債權人，對於債務人是否應予免責表示意見，未經全體債權人表示同意債務人免責，合先敘明。
三、經查：
　㈠債務人無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4條各款所定之應不免責事由：
　⒈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關於清算程序係以免責主義為原則，不免責為例外，故債權人如主張債務人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4條各款所定應不免責之情事，自應由債權人就債務人有合於上開各款要件之事實，提出相當之事證以實其說，合先敘明。
　⒉各債權人對於債務人是否具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4條所列各款之不免責事由，均未提出具體事證加以主張或證明，本院依職權亦查無債務人有符合該條各款所定應不免責之事由存在，自無從認債務人應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4條裁定不免責。
　㈡債務人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3條前段所定之應不免責事由：
　⒈按法院於清算程序終止或終結之裁定確定後，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3條為是否免責裁定之審查時，應以自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時起至裁定免責前之期間，作為認定債務人有無薪資等固定收入之期間（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8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39號研討意見參照）。而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一點二倍定之。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準用第1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4-2條第1、2項亦定有明文。是故，本院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3條為免責與否之審查時，應先就債務人自本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時起至本件裁定免責前之期間，計算其固定收入與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固定收入扣除必要生活費用後有餘額者，再計算比較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與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以認定是否具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3條前段所定之應不免責事由。
　⒉債務人於113年1月17日經本院裁定開始清算，債務人自聲請清算前2年起至清算期間均無業，由其配偶支應債務人必要費用支出，另債務人於110、111年度受領有限責任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營利所得各160元、290元、109年5月28日領有廢車回收300元、同年9月1日退貨物稅2,000元、110年8月20日台灣松下銷售入帳2,000元、同年月31日退貨物稅2,000元，以及其他入帳款項計126,800元，以上共計133,550元等情，業據債務人於本院113年7月17日陳述及具狀陳明，並有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存摺影本、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臺中分局108年、109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110年、111年度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3年4月9日函檢附債務人申設之霧峰郵局歷史交易清單在卷可憑。惟查，債務人為00年00月間出生之人，應有工作能力，其子女均已成年，於上開期間並無債務人在家照顧之必要，而債務人未提出其有不能工作之事證供本院調查，本院認應予以基本工資之數額，認定債務人於上開期間之所得，並經債務人於本院114年3月14日訊問時同意在卷，則債務人於清算期間，每月均有餘額，至為明確，債務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內之可處分所得，依基本工資計算其收入，並加計前述其受領之133,550元，總金額為711,500元（23,800元×9月+24,000元×12月+25,250元×3月+133,550元=711,500元），而普通債權人於清算程序之分配總額為475,389元，債務人應繼續清償236,111元。準此，本件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債務人具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3條前段所定之應不免責事由，洵堪認定。
四、綜上所述，本件清算程序既經裁定終結確定，而債務人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3條前段所定之應不免責事由，復未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免責，依首揭說明，本院自應為債務人不免責之裁定。惟債務人於本件不免責裁定確定後，如繼續清償而達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3條所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時，債務人得另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41條規定，聲請法院裁定免責，附此敘明。
五、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3條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7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庭
　　　　　　　　　　　　　　　法　官　林秀菊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新
台幣1,500元之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7 　　日
　　　　　　　　　　　　　　　書記官 
附錄
一、債務人繼續清償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之規定：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41條
　　債務人因第133條之情形，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繼續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
　　配額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
二、附表（新臺幣，元以下四捨五入）：　　　　　　　　　　
		債權人

		A債權額

		B債權比例

		C清算程序受分配金額

		D本條例第133條規定之數額

		E依本條例第141條應繼續清償之數額(D-C)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2,642,170元

		26.6432%

		126,659元

		189,566元

		62,907元



		安泰商業銀行

		1,690,418元

		17.0459%

		81,034元

		121,281元

		40,247元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962,011元

		9.7008%

		46,116元

		69,021元



		22,905元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

		296,765元

		2.9925%

		14,226元

		21,292元

		7,066元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

		643,436元

		6.4883%

		30,845元

		46,164元

		15,320元



		台中商業銀行

		517,453元

		5.2179%

		24,805元

		37,125元



		12,320元



		玉山商業銀行

		384,919元

		3.8815%

		18,452元

		27,617元

		9,165元



		永豐商業銀行

		153,765元

		1.5505%

		7,371元

		11,032元

		3,661元



		第一商業銀行

		362,961元

		3.6600%

		17,399元　 

		26,041元　　 

		8,642元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

		291,527元

		2.9397%

		13,975元

		20,916元

		6,941元



		華南商業銀行

		111,213元

		1.1215%

		5,331元

		7,979元

		2,648元 



		臺灣銀行

		301,519元

		3.0405%

		14,454元

		21,633元

		7,179元



		元大國際資產管理

		1,280,083元

		12.9081%

		61,364元

		91,841元

		30,478元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85,567元

		0.8628%

		4,102元

		6,139元

		2,037元 



		滙誠第一資產管理

		2,642元

		0.0266%

		128元

		190元

		63元 



		黃瑞德

		190,421元

		1.9202%

		9,128元

		13,662元

		4,534元



		總計

		9,916,870元

		


		475,389元

		711,500元　　　 

		236,111元 



		註1：債權額、債權比例，係以本院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9號事件於113年10月28日公告之債權表為依據。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13號

聲請人(即   

債務人)     黃居鳯  







相對人(即   

債權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東亮  

相對人(即   

債權人)     安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俞宇琦  

相對人(即   

債權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相對人(即   

債權人)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進淵  

相對人(即   

債權人)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紀睿明  

相對人(即   

債權人)     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施建安  

相對人(即   

債權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相對人(即   

債權人)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相對人(即   

債權人)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月琴  

相對人(即   

債權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明興  

相對人(即   

債權人)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芬蘭  

相對人(即   

債權人)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凌忠嫄  

相對人(即   

債權人)     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宋耀明  

相對人(即   

債權人)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代  表  人  白麗真  

相對人(即   

債權人)     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仲沼  

相對人(即   

債權人)     黃瑞德  

當事人間因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事件，債務人聲請清算，經開始

清算並終止清算程序後，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黃居鳯不免責。

程序費用由債務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

    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

    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

    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

    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

    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又債務人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

    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於七年內曾依

    破產法或本條例規定受免責。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

    財產，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捏造債務或承認不

    真實之債務。聲請清算前二年內，因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

    、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所支出之總額逾該期間可處分所得

    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半數，或所

    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

    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於清算聲請前一年內，已有清算之

    原因，而隱瞞其事實，使他人與之為交易致生損害。明知

    已有清算原因之事實，非基於本人之義務，而以特別利於債

    權人中之一人或數人為目的，提供擔保或消滅債務。隱匿

    、毀棄、偽造或變造帳簿或其他會計文件之全部或一部，致

    其財產之狀況不真確。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

    實之記載，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消費

    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3條、134條分別有明文規定。是法院為

    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如查明債務人有消費者

    債務清理條例第133條及134條各款所定之情形者，除債務人

    能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免責外，應為不免責之裁定。

二、經查：

　㈠聲請人即債務人黃居鳯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聲請清算事件

    ，前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月17日以112年度消債清字第80號

    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嗣經本院司法事務官執行清算，於債務

    人之清算財團財產可分配時，作成分配表，將清算財團新臺

    幣（下同）475,389分配予債權人後，於113年12月31日以11

    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9號裁定清算程序終結並確定在案，

    有本院112年度消債清字第80號、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9

    號民事裁定、分配表及相關卷證可憑。依前揭規定，本院應

    依職權裁定是否免除債務人之債務，經本院詢問無擔保無優

    先權之普通債權人，對於債務人是否應予免責表示意見，未

    經全體債權人表示同意債務人免責，合先敘明。

三、經查：

　㈠債務人無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4條各款所定之應不免責事

    由：

　⒈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關於清算程序係以免責主義為原則，

    不免責為例外，故債權人如主張債務人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

    例第134條各款所定應不免責之情事，自應由債權人就債務

    人有合於上開各款要件之事實，提出相當之事證以實其說，

    合先敘明。

　⒉各債權人對於債務人是否具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4條所

    列各款之不免責事由，均未提出具體事證加以主張或證明，

    本院依職權亦查無債務人有符合該條各款所定應不免責之事

    由存在，自無從認債務人應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4條

    裁定不免責。

　㈡債務人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3條前段所定之應不免責事

    由：

　⒈按法院於清算程序終止或終結之裁定確定後，依消費者債務

    清理條例第133條為是否免責裁定之審查時，應以自裁定開

    始清算程序時起至裁定免責前之期間，作為認定債務人有無

    薪資等固定收入之期間（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8年法律

    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39號研討意見參照）。而債務人必要生

    活費用，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

    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一點二倍定之。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

    用，準用第1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債務人依法應負擔

    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4-2條第1

    、2項亦定有明文。是故，本院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3

    條為免責與否之審查時，應先就債務人自本院裁定開始清算

    程序時起至本件裁定免責前之期間，計算其固定收入與必要

    生活費用之數額，固定收入扣除必要生活費用後有餘額者，

    再計算比較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與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

    間，可處分所得扣除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以認定是否具有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3條前段所定之應不免責事由。

　⒉債務人於113年1月17日經本院裁定開始清算，債務人自聲請

    清算前2年起至清算期間均無業，由其配偶支應債務人必要

    費用支出，另債務人於110、111年度受領有限責任台灣主婦

    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營利所得各160元、290元、109年5月28

    日領有廢車回收300元、同年9月1日退貨物稅2,000元、110

    年8月20日台灣松下銷售入帳2,000元、同年月31日退貨物稅

    2,000元，以及其他入帳款項計126,800元，以上共計133,55

    0元等情，業據債務人於本院113年7月17日陳述及具狀陳明

    ，並有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存摺影本、財政部中區國稅

    局臺中分局108年、109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

    110年、111年度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中華郵

    政股份有限公司113年4月9日函檢附債務人申設之霧峰郵局

    歷史交易清單在卷可憑。惟查，債務人為00年00月間出生之

    人，應有工作能力，其子女均已成年，於上開期間並無債務

    人在家照顧之必要，而債務人未提出其有不能工作之事證供

    本院調查，本院認應予以基本工資之數額，認定債務人於上

    開期間之所得，並經債務人於本院114年3月14日訊問時同意

    在卷，則債務人於清算期間，每月均有餘額，至為明確，債

    務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內之可處分所得，依基本工資計算其

    收入，並加計前述其受領之133,550元，總金額為711,500元

    （23,800元×9月+24,000元×12月+25,250元×3月+133,550元=

    711,500元），而普通債權人於清算程序之分配總額為475,3

    89元，債務人應繼續清償236,111元。準此，本件普通債權

    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

    除自己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債務人具有消費者債務清理

    條例第133條前段所定之應不免責事由，洵堪認定。

四、綜上所述，本件清算程序既經裁定終結確定，而債務人有消

    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3條前段所定之應不免責事由，復未

    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免責，依首揭說明，本院自應為債務

    人不免責之裁定。惟債務人於本件不免責裁定確定後，如繼

    續清償而達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3條所定之數額，且各

    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時，債務人得另依消費

    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41條規定，聲請法院裁定免責，附此敘

    明。

五、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3條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7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庭

　　　　　　　　　　　　　　　法　官　林秀菊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新

台幣1,500元之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7 　　日

　　　　　　　　　　　　　　　書記官 

附錄

一、債務人繼續清償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之規定：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41條

　　債務人因第133條之情形，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繼續清

    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

　　配額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

二、附表（新臺幣，元以下四捨五入）：　　　　　　　　　　

債權人 A債權額 B債權比例 C清算程序受分配金額 D本條例第133條規定之數額 E依本條例第141條應繼續清償之數額(D-C)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2,642,170元 26.6432% 126,659元 189,566元 62,907元 安泰商業銀行 1,690,418元 17.0459% 81,034元 121,281元 40,247元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962,011元 9.7008% 46,116元 69,021元  22,905元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 296,765元 2.9925% 14,226元 21,292元 7,066元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 643,436元 6.4883% 30,845元 46,164元 15,320元 台中商業銀行 517,453元 5.2179% 24,805元 37,125元  12,320元 玉山商業銀行 384,919元 3.8815% 18,452元 27,617元 9,165元 永豐商業銀行 153,765元 1.5505% 7,371元 11,032元 3,661元 第一商業銀行 362,961元 3.6600% 17,399元　  26,041元　　  8,642元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 291,527元 2.9397% 13,975元 20,916元 6,941元 華南商業銀行 111,213元 1.1215% 5,331元 7,979元 2,648元  臺灣銀行 301,519元 3.0405% 14,454元 21,633元 7,179元 元大國際資產管理 1,280,083元 12.9081% 61,364元 91,841元 30,478元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85,567元 0.8628% 4,102元 6,139元 2,037元  滙誠第一資產管理 2,642元 0.0266% 128元 190元 63元  黃瑞德 190,421元 1.9202% 9,128元 13,662元 4,534元 總計 9,916,870元  475,389元 711,500元　　　  236,111元  註1：債權額、債權比例，係以本院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9號事件於113年10月28日公告之債權表為依據。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13號
聲請人(即   
債務人)     黃居鳯  






相對人(即   
債權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東亮  
相對人(即   
債權人)     安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俞宇琦  
相對人(即   
債權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相對人(即   
債權人)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進淵  
相對人(即   
債權人)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紀睿明  
相對人(即   
債權人)     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施建安  
相對人(即   
債權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相對人(即   
債權人)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相對人(即   
債權人)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月琴  
相對人(即   
債權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明興  
相對人(即   
債權人)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芬蘭  
相對人(即   
債權人)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凌忠嫄  
相對人(即   
債權人)     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宋耀明  
相對人(即   
債權人)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代  表  人  白麗真  
相對人(即   
債權人)     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仲沼  
相對人(即   
債權人)     黃瑞德  
當事人間因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事件，債務人聲請清算，經開始清算並終止清算程序後，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黃居鳯不免責。
程序費用由債務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又債務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於七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本條例規定受免責。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捏造債務或承認不真實之債務。聲請清算前二年內，因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所支出之總額逾該期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半數，或所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於清算聲請前一年內，已有清算之原因，而隱瞞其事實，使他人與之為交易致生損害。明知已有清算原因之事實，非基於本人之義務，而以特別利於債權人中之一人或數人為目的，提供擔保或消滅債務。隱匿、毀棄、偽造或變造帳簿或其他會計文件之全部或一部，致其財產之狀況不真確。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3條、134條分別有明文規定。是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如查明債務人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3條及134條各款所定之情形者，除債務人能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免責外，應為不免責之裁定。
二、經查：
　㈠聲請人即債務人黃居鳯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聲請清算事件，前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月17日以112年度消債清字第80號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嗣經本院司法事務官執行清算，於債務人之清算財團財產可分配時，作成分配表，將清算財團新臺幣（下同）475,389分配予債權人後，於113年12月31日以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9號裁定清算程序終結並確定在案，有本院112年度消債清字第80號、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9號民事裁定、分配表及相關卷證可憑。依前揭規定，本院應依職權裁定是否免除債務人之債務，經本院詢問無擔保無優先權之普通債權人，對於債務人是否應予免責表示意見，未經全體債權人表示同意債務人免責，合先敘明。
三、經查：
　㈠債務人無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4條各款所定之應不免責事由：
　⒈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關於清算程序係以免責主義為原則，不免責為例外，故債權人如主張債務人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4條各款所定應不免責之情事，自應由債權人就債務人有合於上開各款要件之事實，提出相當之事證以實其說，合先敘明。
　⒉各債權人對於債務人是否具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4條所列各款之不免責事由，均未提出具體事證加以主張或證明，本院依職權亦查無債務人有符合該條各款所定應不免責之事由存在，自無從認債務人應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4條裁定不免責。
　㈡債務人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3條前段所定之應不免責事由：
　⒈按法院於清算程序終止或終結之裁定確定後，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3條為是否免責裁定之審查時，應以自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時起至裁定免責前之期間，作為認定債務人有無薪資等固定收入之期間（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8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39號研討意見參照）。而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一點二倍定之。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準用第1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4-2條第1、2項亦定有明文。是故，本院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3條為免責與否之審查時，應先就債務人自本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時起至本件裁定免責前之期間，計算其固定收入與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固定收入扣除必要生活費用後有餘額者，再計算比較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與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以認定是否具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3條前段所定之應不免責事由。
　⒉債務人於113年1月17日經本院裁定開始清算，債務人自聲請清算前2年起至清算期間均無業，由其配偶支應債務人必要費用支出，另債務人於110、111年度受領有限責任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營利所得各160元、290元、109年5月28日領有廢車回收300元、同年9月1日退貨物稅2,000元、110年8月20日台灣松下銷售入帳2,000元、同年月31日退貨物稅2,000元，以及其他入帳款項計126,800元，以上共計133,550元等情，業據債務人於本院113年7月17日陳述及具狀陳明，並有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存摺影本、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臺中分局108年、109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110年、111年度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3年4月9日函檢附債務人申設之霧峰郵局歷史交易清單在卷可憑。惟查，債務人為00年00月間出生之人，應有工作能力，其子女均已成年，於上開期間並無債務人在家照顧之必要，而債務人未提出其有不能工作之事證供本院調查，本院認應予以基本工資之數額，認定債務人於上開期間之所得，並經債務人於本院114年3月14日訊問時同意在卷，則債務人於清算期間，每月均有餘額，至為明確，債務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內之可處分所得，依基本工資計算其收入，並加計前述其受領之133,550元，總金額為711,500元（23,800元×9月+24,000元×12月+25,250元×3月+133,550元=711,500元），而普通債權人於清算程序之分配總額為475,389元，債務人應繼續清償236,111元。準此，本件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債務人具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3條前段所定之應不免責事由，洵堪認定。
四、綜上所述，本件清算程序既經裁定終結確定，而債務人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3條前段所定之應不免責事由，復未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免責，依首揭說明，本院自應為債務人不免責之裁定。惟債務人於本件不免責裁定確定後，如繼續清償而達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3條所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時，債務人得另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41條規定，聲請法院裁定免責，附此敘明。
五、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3條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7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庭
　　　　　　　　　　　　　　　法　官　林秀菊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新
台幣1,500元之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7 　　日
　　　　　　　　　　　　　　　書記官 
附錄
一、債務人繼續清償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之規定：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41條
　　債務人因第133條之情形，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繼續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
　　配額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
二、附表（新臺幣，元以下四捨五入）：　　　　　　　　　　
		債權人

		A債權額

		B債權比例

		C清算程序受分配金額

		D本條例第133條規定之數額

		E依本條例第141條應繼續清償之數額(D-C)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2,642,170元

		26.6432%

		126,659元

		189,566元

		62,907元



		安泰商業銀行

		1,690,418元

		17.0459%

		81,034元

		121,281元

		40,247元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962,011元

		9.7008%

		46,116元

		69,021元



		22,905元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

		296,765元

		2.9925%

		14,226元

		21,292元

		7,066元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

		643,436元

		6.4883%

		30,845元

		46,164元

		15,320元



		台中商業銀行

		517,453元

		5.2179%

		24,805元

		37,125元



		12,320元



		玉山商業銀行

		384,919元

		3.8815%

		18,452元

		27,617元

		9,165元



		永豐商業銀行

		153,765元

		1.5505%

		7,371元

		11,032元

		3,661元



		第一商業銀行

		362,961元

		3.6600%

		17,399元　 

		26,041元　　 

		8,642元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

		291,527元

		2.9397%

		13,975元

		20,916元

		6,941元



		華南商業銀行

		111,213元

		1.1215%

		5,331元

		7,979元

		2,648元 



		臺灣銀行

		301,519元

		3.0405%

		14,454元

		21,633元

		7,179元



		元大國際資產管理

		1,280,083元

		12.9081%

		61,364元

		91,841元

		30,478元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85,567元

		0.8628%

		4,102元

		6,139元

		2,037元 



		滙誠第一資產管理

		2,642元

		0.0266%

		128元

		190元

		63元 



		黃瑞德

		190,421元

		1.9202%

		9,128元

		13,662元

		4,534元



		總計

		9,916,870元

		


		475,389元

		711,500元　　　 

		236,111元 



		註1：債權額、債權比例，係以本院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9號事件於113年10月28日公告之債權表為依據。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13號

聲請人(即   

債務人)     黃居鳯  







相對人(即   

債權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東亮  

相對人(即   

債權人)     安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俞宇琦  

相對人(即   

債權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相對人(即   

債權人)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進淵  

相對人(即   

債權人)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紀睿明  

相對人(即   

債權人)     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施建安  

相對人(即   

債權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相對人(即   

債權人)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相對人(即   

債權人)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月琴  

相對人(即   

債權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明興  

相對人(即   

債權人)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芬蘭  

相對人(即   

債權人)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凌忠嫄  

相對人(即   

債權人)     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宋耀明  

相對人(即   

債權人)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代  表  人  白麗真  

相對人(即   

債權人)     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仲沼  

相對人(即   

債權人)     黃瑞德  

當事人間因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事件，債務人聲請清算，經開始清算並終止清算程序後，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黃居鳯不免責。

程序費用由債務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又債務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於七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本條例規定受免責。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捏造債務或承認不真實之債務。聲請清算前二年內，因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所支出之總額逾該期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半數，或所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於清算聲請前一年內，已有清算之原因，而隱瞞其事實，使他人與之為交易致生損害。明知已有清算原因之事實，非基於本人之義務，而以特別利於債權人中之一人或數人為目的，提供擔保或消滅債務。隱匿、毀棄、偽造或變造帳簿或其他會計文件之全部或一部，致其財產之狀況不真確。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3條、134條分別有明文規定。是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如查明債務人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3條及134條各款所定之情形者，除債務人能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免責外，應為不免責之裁定。

二、經查：

　㈠聲請人即債務人黃居鳯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聲請清算事件，前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月17日以112年度消債清字第80號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嗣經本院司法事務官執行清算，於債務人之清算財團財產可分配時，作成分配表，將清算財團新臺幣（下同）475,389分配予債權人後，於113年12月31日以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9號裁定清算程序終結並確定在案，有本院112年度消債清字第80號、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9號民事裁定、分配表及相關卷證可憑。依前揭規定，本院應依職權裁定是否免除債務人之債務，經本院詢問無擔保無優先權之普通債權人，對於債務人是否應予免責表示意見，未經全體債權人表示同意債務人免責，合先敘明。

三、經查：

　㈠債務人無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4條各款所定之應不免責事由：

　⒈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關於清算程序係以免責主義為原則，不免責為例外，故債權人如主張債務人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4條各款所定應不免責之情事，自應由債權人就債務人有合於上開各款要件之事實，提出相當之事證以實其說，合先敘明。

　⒉各債權人對於債務人是否具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4條所列各款之不免責事由，均未提出具體事證加以主張或證明，本院依職權亦查無債務人有符合該條各款所定應不免責之事由存在，自無從認債務人應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4條裁定不免責。

　㈡債務人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3條前段所定之應不免責事由：

　⒈按法院於清算程序終止或終結之裁定確定後，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3條為是否免責裁定之審查時，應以自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時起至裁定免責前之期間，作為認定債務人有無薪資等固定收入之期間（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8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39號研討意見參照）。而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一點二倍定之。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準用第1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4-2條第1、2項亦定有明文。是故，本院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3條為免責與否之審查時，應先就債務人自本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時起至本件裁定免責前之期間，計算其固定收入與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固定收入扣除必要生活費用後有餘額者，再計算比較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與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以認定是否具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3條前段所定之應不免責事由。

　⒉債務人於113年1月17日經本院裁定開始清算，債務人自聲請清算前2年起至清算期間均無業，由其配偶支應債務人必要費用支出，另債務人於110、111年度受領有限責任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營利所得各160元、290元、109年5月28日領有廢車回收300元、同年9月1日退貨物稅2,000元、110年8月20日台灣松下銷售入帳2,000元、同年月31日退貨物稅2,000元，以及其他入帳款項計126,800元，以上共計133,550元等情，業據債務人於本院113年7月17日陳述及具狀陳明，並有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存摺影本、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臺中分局108年、109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110年、111年度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3年4月9日函檢附債務人申設之霧峰郵局歷史交易清單在卷可憑。惟查，債務人為00年00月間出生之人，應有工作能力，其子女均已成年，於上開期間並無債務人在家照顧之必要，而債務人未提出其有不能工作之事證供本院調查，本院認應予以基本工資之數額，認定債務人於上開期間之所得，並經債務人於本院114年3月14日訊問時同意在卷，則債務人於清算期間，每月均有餘額，至為明確，債務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內之可處分所得，依基本工資計算其收入，並加計前述其受領之133,550元，總金額為711,500元（23,800元×9月+24,000元×12月+25,250元×3月+133,550元=711,500元），而普通債權人於清算程序之分配總額為475,389元，債務人應繼續清償236,111元。準此，本件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債務人具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3條前段所定之應不免責事由，洵堪認定。

四、綜上所述，本件清算程序既經裁定終結確定，而債務人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3條前段所定之應不免責事由，復未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免責，依首揭說明，本院自應為債務人不免責之裁定。惟債務人於本件不免責裁定確定後，如繼續清償而達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3條所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時，債務人得另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41條規定，聲請法院裁定免責，附此敘明。

五、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3條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7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庭

　　　　　　　　　　　　　　　法　官　林秀菊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新

台幣1,500元之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7 　　日

　　　　　　　　　　　　　　　書記官 

附錄

一、債務人繼續清償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之規定：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41條

　　債務人因第133條之情形，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繼續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

　　配額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

二、附表（新臺幣，元以下四捨五入）：　　　　　　　　　　

債權人 A債權額 B債權比例 C清算程序受分配金額 D本條例第133條規定之數額 E依本條例第141條應繼續清償之數額(D-C)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2,642,170元 26.6432% 126,659元 189,566元 62,907元 安泰商業銀行 1,690,418元 17.0459% 81,034元 121,281元 40,247元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962,011元 9.7008% 46,116元 69,021元  22,905元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 296,765元 2.9925% 14,226元 21,292元 7,066元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 643,436元 6.4883% 30,845元 46,164元 15,320元 台中商業銀行 517,453元 5.2179% 24,805元 37,125元  12,320元 玉山商業銀行 384,919元 3.8815% 18,452元 27,617元 9,165元 永豐商業銀行 153,765元 1.5505% 7,371元 11,032元 3,661元 第一商業銀行 362,961元 3.6600% 17,399元　  26,041元　　  8,642元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 291,527元 2.9397% 13,975元 20,916元 6,941元 華南商業銀行 111,213元 1.1215% 5,331元 7,979元 2,648元  臺灣銀行 301,519元 3.0405% 14,454元 21,633元 7,179元 元大國際資產管理 1,280,083元 12.9081% 61,364元 91,841元 30,478元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85,567元 0.8628% 4,102元 6,139元 2,037元  滙誠第一資產管理 2,642元 0.0266% 128元 190元 63元  黃瑞德 190,421元 1.9202% 9,128元 13,662元 4,534元 總計 9,916,870元  475,389元 711,500元　　　  236,111元  註1：債權額、債權比例，係以本院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9號事件於113年10月28日公告之債權表為依據。      

 

 　　　　　　　　　　　　



